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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貴縣太保市戶政事務所研提「在國外出生之本國人子

女入境辦理初設戶籍登記時，其生父母之記事登載」改進

意見一案，復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府100年12月13日府民戶字第1000206603號函。

二、查本部93年7月26日臺內戶字第0930067413號函附93年度

戶政業務研討會討論提案7決議：「海外出生之子女入境後

憑定居證在父或母之一方戶內辦理初設戶籍者，均應通報

其父或母另一方之戶籍地戶政事務所；該子女如在他人（

均非父母戶內）戶內初設戶籍者，應通報父母戶籍地戶政

事務所，並均於其父母個人記事欄內註記。」。本案類同

出生登記，按現行出生登記業具提供通報出生者非同戶父

母戶籍地記載記事功能，同意該所研提意見，採行相同作

業方式處理。

三、關於該所研提之改進意見二、（二）若生父母非同一戶籍

所在地，則出現關係人統號資料及「請至關係人戶籍地辦

理記事補填」之畫面並供螢幕視窗內容傾印，承辦人得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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異地辦理記事補填。」一節，同意採行，記事例同現行戶

籍登記記事例121013代碼填載，並預定於101年6月進行版

更，惟未版更前，可以記事補填方式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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